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三條、
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擔任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之教學支

援老師，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前條第一款本土語文專長： 

      （一）原住民族語文，應符合下列規定： 

1.具備下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一： 

(1)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

書。 

(2)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以後

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任教國民中

學及高級中等學校者，應具備高級以上合格證

明書；任教國民小學者，應具備中高級以上合

格證明書。 

2.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2)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老師認證，

取得合格證書。 

(3)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

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二）客語文：參加客家委員會或其公告之學校、機構

或法人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

能力證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老

師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閩南語文：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公告之學校、

機構或法人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

以上之能力證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



 

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

支援老師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四）閩東語文：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閩東語文教學

支援老師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二、前條第二款臺灣手語專長：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

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臺

灣手語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三、前條第三款新住民語文專長：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

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第 十七 條  教學支援老師之待遇，依各校實際授課之節數支給鐘點

費，聘任期間應按月發給。但因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病或其

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全校或全班停止上班上課而無實際授課，

學校應依原排定課程發給鐘點費。 

前項教學支援老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